
附件

综合评分明细表
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备注

	1
	报价
15%
	15分
	以满足项目要求且代理费报价折扣率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代理费报价）×15。

注：代理机构以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号）标准，按折扣率报价。
	共同评审


25%

	
	履约能力（10分）
	1、2019年以来，代理机构完成过服务类项目采购代理业绩的，每有一个得1分。最多得10分。

提供中标通知书并加盖公章。
	共同评审
	

	
	
	配套设施（15分）
	代理机构至少具备一套组织开评标工作必要的场地（开标室1个、评标室1个）和监控设备的得5分；具有2套及以上的得15分。最多得15分。
提供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和现场实时照片并加盖公章。
	

	3
	服务方案56%
	56分
	1、根据代理机构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，主要包含：

①方案编制依据

②采购工作的保密措施

③专业人员配备

④采购代理主要内容、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

⑤预防和处理供应商质疑投诉的措施

⑥服务承诺

⑦采购代理廉洁自律措施

⑧代理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

提供以上八项内容，每项得分按优7分、良5分、一般3分、差1分。最多得56分。
	共同评审

	4
	文件
规范性

4%
	4分
	投标文件制作规范，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1分；有一项细微偏差扣0.5分，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共同评审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
